
东京都政府公务员队伍建设观察 

[作者] 叶国文 

[单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摘要] 文章通过对日本及其东京都政府公务员的理解，把东京大都市政府公务员定位于，对其“入口”制

度以及管理制度进行一些分析，从中获得一些对我国大都市地方政府公务员建设有价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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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务员及其东京都政府公务员的理解 

日本公务员分为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两种，但并没有比较严格的定义。某种职务是

否属于公务员，属于何种公务员，由人事院根据自己的权限作规定的，通常由人事院逐项具

体研究，然后做出决定。一般而言，日本国家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服务者，属于从事国家范

围公共事务管理的公职人员，而从事某个地域范围内公共事务的公职人员则属于地方公务

员。根据日本人事院统计，1996 年约有 452 万公务员，其中国家公务员占 25.7％，约 116

万人，地方公务员占 74.3％，约 336万人。1998年的统计则为 4419784人，其中国家公务

员 1147577人，地方公务员 3272207人。基本上，东京都公职人员与其他地方自治体公职人

员一样遵循《地方公务员法》的规定，其公务员属于地方公务员。据 2002年统计，东京都

政府公务员 75700人(教师、警察和消防员除外)，其中女职员 23000人。这对于有 2600万

人口来说，大约 343个市民中有一位公务员，可见东京都政府公务员队伍是十分精简的。 

日本地方公务员的来源主要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地方官吏转化而来。1947年 4月 17

日公布的《地方自治法》，把原来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都道府县成了完全的自治体，除了《地

方自治法》附则 8中规定的事项（从事养老保险的职员、与道路运输法有关的职员、安排就

业的政府职员等）以外，包括都道府县的知事在内的所有在地方的官吏（国家政府职员），

身份上转换为吏员（地方政府职员）；另一部分是从事特定职业者改变身份。随着官吏身份

转变为吏员，自治体的警察和公立学校的教员，也随着《警察法》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

的实施而变为地方公务员，但在 1954年把“警视正”官衔以上的警察又变为国家公务员，

而为了解决教育职员的工资问题，根据 1952年《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关于国家（中央）

承担一半经费的规定，教育公务员从某种程度上也转为国家公务员。 

由于地方公务员的内容处在不断变化中，地方公务员概念在实际应用中不一致，所以导

致地方公务员的理解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地方政府机关和地方经营的企

事业单位的官员和职员”称为地方公务员，另一种则认为日本的地方公务员就是“地方公共

团体的所有的公务员”。尽管两者表述不同，但其表达的意思却是基本相同的。因为日本实

行地方自治体制度，而地方公务员是相对于国家公务员并衍生出来的，所以除了属于中央机

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官员和职员的国家公务员之外的地方公共团体的公务员属于地方公务

员，这些地方公共团体的公务员主要对象就是地方政府机关和地方经营的企事业单位的官员

和职员。比较而言，第二种理解包含了第一种理解，而且更加符合日本地方自治的特点。 

根据 1951年 2月开始实施的日本《地方公务员法》规定，日本地方公务员主要有三种：

（1）作为地方公共团体的公务员而被任命者；（2）从事地方公共团体事务者；（3）接受地

方公共团体报酬者。所以，议会的议员、知事、副知事、出纳长、市町村长及其副职、会计

员、教育委员会等行政委员会的委员，以及辅助他们工作的一般职员和其他的职员（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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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主任、主管人员）部属于地方公务员。而这些地方公务员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别

职”地方公务员，上述议会的议员、知事、副知事、出纳长、市町村长及其副职、会计员、

教育委员会等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属于这类，另一类是“一般职”公务员，这在地方公务员中

占绝大多数，他们指“特别职”以外又适合《地方公务员法》的职员，主要指专职的事务职

员、技术职员以及其他的职员，也包括根据《地方公务员法》设置、可以参照《警察法》、

《消防组织法》、《地方公营企业法》、《工会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等有关法律特例的教

育公务员、警察公务员，消防职员，企业职员，单纯劳务职员、现场职员等。 

由于，日本地方政府是地方自治体，“特别职”地方公务员是经过地方议会选举、直接

选举和任命的地方国营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所以他们不是经过考试获得公务员资格的。通

过考试获得地方公务员资格的主要指“一般职”地方公务员。本文所研究的东京都政府公务

员主要指指东京都“一般职”地方公务员。下文将对其“入口”制度以及管理制度进行一些

分析，从中获得一些对我国大都市地方政府公务员建设有价值的经验。 

东京都地方政府公务员“入口”制度 

（一）考试分类。东京都地方公务员招考分为四类，首先把参加考试者按照有社会经验

和没有社会经验分类，其次把没有社会经验的人按照学历高低分为三类，因此东京都地方公

务员考试分为四类：一类是普通大学毕业生参加考试录取的，二类是短期大学毕业参加考试

的，三类是高中学历的考取的，四类是有社会经验的。对报考者进行不同的分类，其目的在

于一是选拔不同种类工作人员的需要。同样是地方政府公务员，但不同的工作对学历、社会

阅历等要求不尽相同。比如打字员只需要高中学历就可以，相反，决策部门的公务员就需要

较高学历，而像协调、沟通工作则最好有这方面的社会经验，其他的大量工作则对有无社会

经验并没有比较高的要求；二是保证同一种类公务员报考者有平等的竞争机会。比如都是报

考决策部门的公务员，如果学历、社会阅历要求不同，就可能产生考试的前提条件不公平，

由此竞争就无法保证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这可能进一步导致因为公务员待遇好而就业压力

大的情况下，优秀者为了保证进入公务员系统而“低就”的现象，这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三

是借此区分不同种类公务员的工资和晋升机会。因此，考试分类的目的是在公开、平等的原

则下，尽可能选拔优秀人才到合适的岗位，做好适才使用，充分发挥人的潜能。 

（二）考试录用。每年 2月，东京都地方政府开始准备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公务员，一般

到 5 月中旬开始进行考试。如 2002 年，一类和二类公务员第一次考试日期分别是 6 月 15

日和 22 日，7 月 18 日公布成绩，第二次考试时间分别是 7 月 25 日和 8月 15 日，8月 22

日公布成绩。 

考试者按学历和社会经验分成四类，参加不同级别的公务员考试。一般而言，每类考试

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一般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写作、综合能力，其中以基础知

识和专业知识类为主。一般而言，笔试由 2 个小时的基本教养考试（选择题）、1 个半小时

专业知识考试（选择题）和 40分钟的专业技能考试（问答题）、以及 1小时 30分钟的论文

考试组成。但在不同类别的公务员考试中，其考试科目和内容也不尽相同。这种不同体现在

第一次和第二次考试的考试范围和内容上。在第一次考试中，首先，考试的题量不等，如基

础知识考试中，I类考试有 50个问题，II类考试则只有 30个问题；其次，考试的形式不同，

II类考试增加了小论文写作而 I类考试则不需要；其三，考试时间安排上的差异，I类公务

员考试一般规定考试时间为 6－7小时，而 II类公务员考试则在 3－4小时内结束。在第二

次考试中，除了面试这项两类考试一样外，I类考试则增加了从政治学、行政学、宪法、社

会学、经济理论、劳动经济和国际关系等 7个学科中任选 3个的专业叙述题和叙述式的综合

判断题，而 II类考试则没有这些要求。另外，从表一可以看出，东京都出题和全国出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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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务员考试的难度和要求不一样，比较历年的试卷，东京都出题的试卷明显比全国出题

的试卷要难。 

 

表一：2001年东京都出题和全国出题 I类地方公务员考试基础能力和基础知识题数 

资料来源：

http://www.kanlema.com/gb/studyabroad/examination/university/officer-test.html#

04 

经过笔试后，合格者在一周后再参加口试。口试则主要是面试。口试合格者就成为公务

员候选人，并依照考试成绩、个人意愿、职位空缺情况等综合因素决定最终是否被录用。 

最终合格者在一个月内要接受体检、就职意向咨询和工作性质说明等，3月中旬分配具

体部门，4月 1日便开始正式上班。上班后还要接受 3个星期的职业培训，目的是使新公务

员充分树立为全体东京人民服务的决心，以及增强不断学习与业务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向前辈

请教的意识。 

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以 2002年 2月的考试情况为例：在 2589名报考办公人员的大学生

中，合格者仅 80人； 155名报考秘书的大专生中，仅有 4人被录用。从表二数据中可见竞

争激励程度。 

 
表二：2001年和 2002年东京都地方政府公务员报考和录取情况（单位：人） 

资料来源：http://www.saiyou.metro.tokyo.jp/saiyousiken/joukyou14.html 

（三）外国人参加公务员考试。日本一直以来，把就任公务员的国籍要求视为即使没有

明文规定也是“当然的法律原理”，对于外国人参加日本公务员考试很长时间采取了否认态

度。这句“当然的法律原理”曾经在 1953年的内阁法制局第一部长的回答中、1972年的自

治省公务员科长的回答中及 1979年的大平正芳首相众议院的答辩书中，频繁被使用。《国家

公务员法》规定：参加公务员考试，必须拥有日本国籍。但同时也规定，地方自治体是否允

许外国人参加考试，可自行决定。所以，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地方自治体为了适应

国际化的发展，从全球的角度积极利用人才，形成人才的外来补充何良性竞争，允许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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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地方公务员考试。 

从 1994年开始，经过 6年研究，爱知县全县 31的城市，正式发出了“就一般事务性公

务员职务的国籍限制的解禁”的声明。一般事务性公务员主要指从事保育、学艺、医疗、清

洁、水道、劳务、教员等职务的公务员。不过对于消防队员的采用，名古屋市等 14市仍然

要求日本国籍，而冈崎市、丰明市等 17个的城市撤销了消防队员的国籍限制。爱知县规定

“县政府职员中，涉及到行使官方重大权利及影响公民意识等活动的公务员，要求必须具备

日本国籍”，并且把行政职员、药剂师、兽医、学艺师等列入该范围之内。爱知县的公务员，

共有 107种职业，1998年医师·护士等 72种专业职务开始对外国人开放，而事务、社会福

利、建筑、土木工程等 35种职业的录用仍坚持要求具有日本国籍的公民才可以参加考试。

不过，现在一般事务的采用也允许外国人的参加，但警察的采用不被列在考虑范围。名古屋

市到现在为止，在外国人中录用了护士 8 名、清洁工 2 名、运输 2 名、劳务 9 名、教员 1

名，丰桥市选用了 6名医师、2名护士、1名技能师，冈崎市则大胆录用了 2名外国人行政

职员。除了爱知县以外，1996 年 5 月神奈川县川崎市取消了一般事务公务员考试资格的国

籍限制，向外国人打开了公务员考试的大门。横浜市对除了消防队员和卫生监视员之外的公

务员职务，也采取了无国籍差别的态度。 

在东京都地方政府公务员中，外国人已经不仅参加保健护士、幼产护士、护士以及单纯

劳务职员的地方公务员考试，而且在一些专业技术比较强的领域以及低级甚至中级层次公务

员，还有一些一般不涉及国家或地方政府秘密部门的高级层次公务员，如社会保障等方面公

务员基本上实行内外人员平等参与考试的机会。 

东京都地方政府公务员管理制度 

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东京都公务员的管理必须了解年功和积累回报模式的工资制度，以

及其独特的晋升制度。 

（一）工资制度。公务员实行一种称谓“年功＋积累回报模式”的工资制度。所谓年功

工资就是公务员的工资随其在该机关就职年数的增加而逐年增加；工资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工

龄的长短，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公务员所担任的职务和该职务所反映的工作能力。但这仅仅是

一个方面，重要的是积累回报模式对年功工资的补充，从而把年功制存在的弊端得到遮蔽而

其长处获得澄清。这种模式主要内容在于，公务员在其就业生涯中所获得的报酬由工资、退

职金和退职后再就业报酬（即所谓“下凡”后所获得的报酬）。工资由基本工资、抚养老人

补助、住房补助、交通补助、辛苦津贴等多项内容。当应试者被录用成为公务员后，其中基

本工资是与学历或社会经验挂钩的。一般资料显示，第Ⅰ类是大学毕业生，月工资 198900

日元（约为 1900美元），第Ⅱ类短期大学毕业生（相当于中国的大专生），月工资为 175100

日元（约为 1750美元），第Ⅲ类高中毕业生，月收入为 156400日元（约为 1560美元）；第

Ⅳ类年满 29岁，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月工资是 241100日元（约为 2500多美元）。公

务员的基本工资，大约相当于同学历或社会经验的人在其他职业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 

日本公务员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具体的退休制度，而是实行“劝退”的惯例。退职因而

与职位高低相关。由此，退职金对于不同级别和不同工龄的公务员是不同的。据《日本经济

新闻》透露，上世纪 80年代，工龄为 22年、45岁左右科长的退职金为 1574万日元；工龄

为 33年、56岁局长的退职金为 6286万日元，而一个 34年工龄、57岁左右事务次官的退职

金则达 8347万日元。对于这个退职金的价值，可以这样举例说明，一个科长的退职金大约

可以在东京都中心城市地段买三室两厅公寓一套。 

除此之外，公务员工资中最有诱惑力的在于“下凡”后的报酬。在日本有公务员退职后

“下凡”的惯例，即到政府所属的特殊法人单位或民间企业就职。大量资料显示，公务员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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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时的级别直接影响其“下凡”后的去处、地位和待遇。职位较高的公务员退职后往往到一

流企业、著名大学、大的传媒机构或著名的团体再就业，并获得较高的收入。同时，日本许

多企业，职位越高，退休的年龄就越迟，从而使他们长期获得高收入。 

由于这三个方面的诱惑，一方面公务员地位比较高，有利于吸纳社会优秀人才，另一方

面激励公务员长期保持勤奋、积极的工作态度，使政府工作效率较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二）晋升制度。在日本公务员管理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后期晋升模式”。也就是

说，在公务员录用后，一般到 40岁左右（准确数据为 37－45岁之间），一直实行同期同时

晋升。大约从 40岁开始，同期录用的公务员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开，其中一部分人继续向上

晋升。东京都地方公务员的晋升制度十分复杂。新人工作一定时间后，进入主任级备考阶段，

考试合格升为主任。主任上面是系长、科长助理，再往上是科长。考试录用的公务员一般最

高可升到科长，这也是大部分公务员退职前的最高级别了。科长以上的总括级科长、部长及

局长属于“高级领导干部”，晋升的条件比较苛刻了；另一部分无望晋升的则逐步离开公务

员队伍，到民间企业、特殊法人单位就业，或离职自谋职业。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作表现

特别强、能力特别强的人一般不会在考核后立即得到特别的回报。对于他们的奖励将根据他

们的长期表现在其职业的后期逐步“兑付”，这种兑付就是退职金和“下凡”后的高收入。

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有利于培养长期勤勉的工作态度，防止急功近利思想 

（三）其他管理制度。除了上述制度外，东京都公务员培训制度也很有特点。如一类公

务员晋升所经历的培训有人事管理、业务管理、危机管理。其中危机培训是中国没有的，譬

如，担任课长的候选人要经历实施计划失败的考验，才能担任职务，具体是一种风险意识和

危机处理能力的培养。 

此外，还有公务员在职务范围内应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如接受礼物详细、公开的规定。

规定接受项目执行者的礼物需向各部门首长报告，超过一定限度的礼物要公开审查。同时，

科长以上级别的公务员需汇报前一年中的股票交易情况和前一年的收入。  

总之，东京都地方政府公务员的管理制度除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外，大量是人性化的惯例，如

工资中的“下凡”、“后期晋升”等都是一种惯例，但他们对东京都公务员的管理以及地方政

府能力的提高和高效率却是十分有效的。 

对我国地方公务员建设的借鉴作用 

东京地方公务员通过考试制度吸纳了社会优秀分子。尽管每年只有 10％的录取率，但

是大学毕业生、社会优秀分子和外国人仍然积极参加公务员考试看，这种考试制度是成功的。

从其成功的经验看，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地方公务员分类和考试方法以及外

国人参加考试等具体做法，无疑对我国地方公务员考试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分类和考试方法。上文已经论述，东京都把地方公务员分为四类。这种分类是按

照学历和基础工资分的，但本质上就是按照学历分的。按照学历差别参加不同类别的考试，

这有助于公平竞争。同样学历的人参加笔试内容一样的考试，不同学历的人参加不同类别的

考试，这是无疑是一种公平的体现。同时，这种制度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吸纳社会各界人士。 

我们地方公务员考试是按照高中以上学历的应届生和有社会经验划分的。在具体的操作

中，只要是高中以上学历的，只要应届生采用同样的笔试试卷，结果专科生与博士生一起参

加一样的考试。同样，不分学历只要有社会经验的也采用相同的笔试试卷，结果用公平的形

式体现了不公平的内容。从知识积累看，不同教育程度在知识积累上是有差别的，一般情况

下高中生无法与大学生和研究生比的。从反应能力上，一位不到 20 岁的人与一位将近 30

岁的人，也是不一样的。随着公务员考试的标准化，越来越体现出考试的反应和记忆能力倾

向，于是，在历年地公务员考试中，我们发现博士考不过硕士，更考不过本科，这与通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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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考试吸纳优秀人才的目的是不一致的。 

因此，我们的地方公务员考试可否借鉴东京都的做法，按照学历分，尽管这样做的结果

对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它能够更好地衡量考生地实际能力，体现事

实上的公平。 

（二）外国人参加考试。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间交往的增加，外国人定居我

国现象必将增多。于是，外国人如何表达政治意愿并参与我国政治建设，成为一个十分重要

又紧迫的课题。其中如何进入我国所在地的地方公务员就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这关系到我

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通过外国人进入地方公务员，既可以在我们的体制内吸收他们的经验，

又可以促进我国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方式，使地方政府管理国际化。日本的经验对我国地方公

务员考试是有益的借鉴。他们通过考试制度有限度的让外国人参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既满

足了专业人才的需要，又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公务员国际化。因此，加强外国人参与我国公务

员的研究，首先是制订外国人参加公务员考试制度，其中又以制订地方公务员考试制度为主，

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外国人进入我国公务员系统的制度，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国人参与我

国公务员制度。 

（三）人性化管理。在研究东京都地方政府公务员制度中，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人性化的

管理，前列“下凡”、“后期晋升”就是其中体现。反观我国地方政府公务员建设，试图用一

些刚性的条例、制度把人筐定。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公务员“早熟”，过早进入竞争阶段，

缺乏学习的可能，使得公务员创造力下降，另一方面公务员队伍活力的下降和人性的齐整化，

培养了奴性人格的公务员，这与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制政府的政府理念所要求的，培养

有创造力、有亲和力、敢于负责任的公务员是相背。 

 

http://www.pssw.net/essays.asp?id=299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http://www.firstlight.cn）2005-02-03 

http://www.pssw.net/essays.asp?id=299

	东京都政府公务员队伍建设观察
	日本公务员及其东京都政府公务员的理解
	东京都地方政府公务员“入口”制度
	东京都地方政府公务员管理制度
	对我国地方公务员建设的借鉴作用


